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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上书”全国人大 坦言立法冲突问题突出 

申爱山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78】【字号：大 中 小】 

 

             在谈到这次向全国人大“上书”时，王保信律师说：我身为中国公民，又是为人民提供法

律服务的律师，依法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全国人大提出这个建议。希望通过建议审查婚检规定，促进

“婚检”问题的解决 

          今年6月24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因该条

例“强制婚检”的规定与“母婴保健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相冲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

也引起广东三位律师的关注。8月1日，王保信、胡仕波、郑国贴三位年轻的律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致信，建议对《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和《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第十一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针对此事，记者采访了三位“上书”的律师。 

          立法冲突比比皆是 

          采访中，胡仕波律师表示，随着我国立法进程的加快，立法数量的增多，立法冲突已成为一

个突出的问题。在我国，立法冲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的冲突，另一类是

同位法之间的冲突。《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与《婚姻登记条例》，以及《婚姻登记条例》与母

婴保健法之间的冲突都是下位法与上位法间的冲突。类似这种冲突以及同位法间的冲突还有很多。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

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对于能否获得报酬没有规定。而律师法第十四条却规定：“没有取得

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

第四十六条还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的，由

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看出，在公民能否有偿代理方面，民诉法与律师法之间存在法律

冲突； 

             广告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

广告的经营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这两部法律在连

带责任、承担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范围三个方面的规定上存在冲突。此种冲突属于同位法冲

突。 

          此外还有《民法通则》和《国家赔偿法》在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赔偿项目方面有冲突，《农

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征用补偿规定有冲突等。 

             原因复杂影响巨大 

             针对目前的立法冲突，胡仕波律师表示，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很复杂。由于我国很多法律

的制定是在某个部门的主导下进行，而立法部门内部缺乏法律审查机制，造成法规、规章备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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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严格的现象，出现同一问题的规定不统一的情况，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带来影响。黑龙江婚

检冲突，使黑龙江的准新人迷惑，也使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困惑，到底应适用哪部法律法规，该不

该婚检。因为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导致人们不知道到底应依据哪一部法律规定

才能得到公正的结果，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信赖和对建立法治社会的信心。不仅如此，法律的

冲突也给律师执业及处理案件造成不小的困扰。如果律师无法凭经验和法律规定对相关案件作出准

确的判断，不知道适用冲突法规中哪一部法律法规，就不能为当事人提供恰当的法律意见，不能帮

当事人有效地解决问题。由于不知道法官会依据哪一部法律作为定案的依据，增加了律师对诉讼案

件结果正常判断的难度。法律冲突在影响公民、影响律师的同时，更是对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妨

碍，严重时会损害到法律的威严。 

              立法审查亟待完善 

             为解决法律上的冲突问题，我国初步建立了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机制。其中立法法确立了

法的效力位阶和法律规范冲突时执法者选择法律规范适用的规则，如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

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还建立了有关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法律规范冲突裁决制度；以

及对法规、规章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但这些规定并没有有效制止立法冲突现象的出现，如何解

决这一问题，上书人郑国贴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建立立法机关自我审查制度。有关立法机关应

审查所制定的法规、规章是否与法律、行政法规等有冲突。二、加强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及

时、权威、高效地审查备案法律法规。根据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行政法规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

会备案，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必

须报国务院备案。因此，接受备案的机关如发现报送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规章与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有冲突的，应及时予以处理。如无权处理的，应及时报

有权处理机关处理。三、完善法律冲突解决机制。根据立法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

行审查的建议。目前，相关部门的这条规定不够细化，在解决法律冲突方面的作用也就大打折扣。

因此，应完善该条的配套规定。如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在收到审查建议书的6个月内答复建议人是

否存在法律冲突；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后认为存在法律冲突的，应在确认存在法律冲突之日起6个

月内予以处理。 

             在谈到这次向全国人大“上书”时，王保信律师说：我身为中国公民，又是为人民提供法

律服务的律师，依法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全国人大提出这个建议。希望通过建议审查婚检规定，促进

“婚检”问题的解决，并由此引起国家立法机关和社会民众对各种法律冲突的关注，积极推进法律

冲突的解决，共同推动国家法治的进步。  

来源：法制日报 (2005-8-18)  来源日期：2005-8-19   本站发布时间：200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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